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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勵本鄉清寒及優秀青年學生求學深造藉以培植優秀人才，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清寒學生為社會救濟調查辦法列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有案者； 

優秀學生為成績達到本辦法規定者。 

第三條 本辦法之獎學金其經費來源由本鄉逐年編列預算辦理，申請條件符合者人數超

過本所預算限額時，其獎學金額度得經審查委員會依第七條規定原則調整之。 

第四條 本鄉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採申請制，由業務課室受理申請、初審及彙整後交

審查委員會擇期召開會議審查確定之。 

前項審查委員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及主持人（亦為委員），秘 書、民政課課長、

社會課課長、財政課課長、行政室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等八人為

委員，並視任務需要組織之，負責審查及核定獎學金人數及獎金額度等事宜。

獎學金審查會議核定結果須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決議為有效。 

第五條 本辦法規定之獎學金申請對象，以在本鄉設籍一年以上之學生為限（以各該學

期獎學金申請辦理之起始日為基準日）。 

第六條 申請清寒學生獎學金，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學業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在七十分以

上者。 

二、高中（職）及國中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且體育成績在

七十分以上者（無體育成績者不在此限）。 

申請優秀學生獎學金，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

上者。 

二、高中（職）及國中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且體育成績在



八十分以上者（無體育成績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發放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名額及金額原則： 

一、大專院校學生清寒或優秀獎學金，每學期編列預算支應，符合資格者，每

名新台幣五千元， 

二、高中（職）學生清寒或優秀獎學金，每學期編列預算支應，符合資格者，

每名新台幣三千元。 

三、國中學生清寒或優秀獎學金，每學期編列預算支應，符合資格者，每名新

台幣一千元。 

前項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倘預算不足支應得由承辦單位簽辦動支第二預備

金支應。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給予獎學金：

一、享有政府公費待遇者。 

二、有一科成績不及格者。 

三、就讀在職專班、進修推廣部、進修學校、假日班、學分班、研究所碩、博士

班、在職進修之研究所碩士班、建教班、延畢學生、學士後各學系學生及軍

警校公費生。 

四、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者。

第九條 申請獎學金應具備下列文（證）件： 

一、當學期成績單。 

二、下一學期（階段）完成註冊之證明文件；倘為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得改附

畢業證書影本。 

三、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需記載申請人設籍紀錄）。

四、申請清寒學生獎學金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需檢附證明文件。 

五、具領人以出具領據及麥寮鄉農會存摺封面影本為原則（限申請人或與申請人

二親等內帳戶，需附有證明文件），如出具他金融機構帳戶需補附匯費從獎

學金發放額度內扣除之同意書。 

第十條 獎學金申請辦理日期為每年三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及十月一日起至十月

三十一日止受理當年度上、下學期獎學金。 

第十一條 獎學金之申請審查完成後，其審查結果及獎學金額度將公佈於本鄉全球資訊網

站上供民眾查詢，其應領之獎學金由本所轉交麥寮鄉農會匯入申請人指定帳戶。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未具妥適性，得經審查委員會依本辦法之精神及公平合

理原則，個案採會議決議方式並經簽奉鄉長核准後調整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